

附件2
北京市丰台区事业单位2026年
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体检通知

按照《北京市丰台区事业单位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》，请进入体检、考察环节的应聘人员（名单见综合成绩公告）按要求参加体检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一、体检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体检于2026年6月25日、6月26日进行，具体时间由招聘单位另行通知。本次体检仅限综合成绩公告表中“是否进入体检考察”列为“是”的应聘人员参加。
请参加体检的应聘人员务必保证公开招聘报名时所留联系方式畅通，体检当天上午7:30前到指定医院体检中心集合。
二、体检医院
丰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南院区3号楼1层（原长辛店医院，长辛店东山坡三里甲60号）体检中心。
公交到院路线指南：乘坐391路、329路、339路、903路长辛店医院下车即可到达；或乘坐896路、952路、459路到长辛店南口下车往南200米路东即可到达。
地铁到院路线指南：乘坐地铁14号线至园博园下B2口出，乘坐903路、391路到长辛店医院下车即到。
出租车、自驾到院：导航搜索长辛店冠京创业园即可到达，自驾可停院区内。
三、体检时须携带的材料：
（一）有效期内的个人居民身份证原件。
（二）体检费用自理。具体费用：男509.7元，女（未婚）514.7元，女（已婚）516.43元，支付方式为现金、刷卡支付或微信、支付宝线上支付。
（三）社会考生须提供现工作单位出具并加盖公章的同意报考证明。
（四）资格复审环节考生承诺提交的相关材料。
四、体检注意事项
（一）体检当天请穿着较为宽松的衣服；女士请不要佩戴含金属部件的女士胸衣、塑身衣，如佩戴须在进行胸部X线检查之前摘除。
（二）体检当天须空腹，取血前12小时禁食、禁水。
（三）女性应特别注意：
1.请如实填报婚姻状况，未婚者请勿做妇科检查。
2.哺乳期、怀孕或可能已经怀孕者，请预先告知医护人员，勿做放射性检查，并由应聘人员本人向报考单位说明情况。
3.月经期间，请勿进行尿液和妇科检查，待经期结束后再进行补检。
